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第 13 屆第 9 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8 年 7 月 24 日（三）下午 13 時 20 分 

地點：本會第一會議室 (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北路 420 號 10 樓) 

出席：許世明、羅界山、徐邦賢、謝欣育、陳如泰、翁德育、謝偉明、蔡欣原、

王俊凱、李文勝、林順華、吳  廸、温斯勇、溫清華、林敬修、石家璧、

陳雅光、林鎰麟、洪榮杰、林傳凱、李瑞榮、楊文甫、蘇祐暉、李懷德、

張浩彰、黃立賢、連新傑、蔡東螢、廖倍顯、林世榮、簡志成、黃福傳、

黃明裕、陳威鑠、蔡松柏、沈茂棻、李耀庭、何正義、王紀瑛、劉育嘉、

劉振聲、邱昶達、蔡尚節委員 

列席：何世章顧問、黃克忠秘書長、楊文甫執行秘書、新竹市公會藍鴻文、

彰化縣公會陳信利、台東縣公會何正義 

請假：王棟源、黃翰玟、吳信忠、許恒瑞、陳建志、許文祥、顏國濱、蘇文藝、

周哲民、王幸宜、何國寧、蘇英文、朱晉熙、劉經文、吳永隆、呂名峯、

江錫仁、劉俊言、張采宇、洪志遠委員 

主席：許世明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記錄：柯懿娟 

一、 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數：應到出席人數63人，實到人數42人，超過半數會

議開始。 

二、 通過13-8會議紀錄決議案執行情形，請參閱議程 p.5- 8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三、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，請參閱議程p.1 - 4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四、 報告事項： 

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工作組（含處室）暨各項專案執行概況(請

見當日簡報檔案)。 

 依據中央健康保險署108年7月12日健保審字第1080035830號函，補聘南區

1名審查醫藥專家。 

 請中區分會於8/28工作組報告違約案件情形。 



五、 討論案題： 

案題一：有關本執行會 108 年 1-6 月預算執行情形，請審議案。 

提案人：許世明主任委員 

說  明：108 年 1-6 月（6/15 前入帳費用）預算執行情形，詳議程 p. 9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 

 

案題二：有關牙醫巡迴醫療、特殊醫療照顧感染控制訪查抽樣比例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醫審室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第 13 屆第 14 次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醫審室會議辦理。 

二、 次依牙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議 108 年第 2 次會議請本會研議：有關偏

鄉地區巡迴醫療及身心障礙特殊醫療服務之感染管制訪查抽樣比例，並

於 109 年開始實施訪查。 

三、 前開會議通過之「牙醫巡迴醫療、特殊醫療照顧、矯正機關之牙醫院所

感染管制 SOP 作業細則」及「牙醫巡迴醫療、特殊醫療照顧、矯正機關

之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 作業考評表」(尚未正式公告)，詳議程 P.10-11。 

四、 「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」四、感染管制 SOP 審查標準(四)、

訪查抽樣比例：由分區共管會討論結果辦理，惟申報加強感控院所抽查

不低於 4%，未申報加強感控院所抽查 4%，未訪查之院所優先辦理訪

查。 

五、 目前牙醫巡迴醫療及特殊醫療照顧執行概況： 

(一) 牙醫巡迴醫療各分區成立數量(社區醫療站、巡迴點)： 

台北 2、115；北區 0、51；中區 8、190； 

南區 1、152；高屏 7、141；東區 4、175；總計 22、824。 

(二) 特殊醫療照顧各分區醫療團數： 

台北：29、北區：29、中區：38、南區：17、 

高屏：25、東區：6、總計：144 

六、 建議： 

(一) 牙醫巡迴醫療：巡迴點及社區醫療站共同抽取，各分區抽查 1%且至

少抽查 1個巡迴點或社區醫療站。 

(二) 特殊醫療照顧：全國醫療團抽 1%。 

辦  法：依決議提案至 108 年第 3 次牙醫門診總額研商議事會議。 

決 議：通過，對於明年未合格院所應提出相關方案。 

 



案題三：有關捐贈行動牙醫醫療設備乙事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簡志成特殊計畫召集人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推廣到宅牙醫醫療服務，擬向玉山銀行、上海商業銀行募款購置到宅醫

療設備，置於各縣市牙醫師公會。 

二、預估執行到宅醫療設備所需內容及經費評估，如下：一台行動牙科治療儀

82950 元(含稅)，目前與兩家銀行洽談當中，將依實際捐贈金額調整採購設

備內容及數量。 

擬 辦：通過後，提 13-10 理事會討論，捐贈行動牙醫醫療設備乙事，將由玉山/

上海銀行公益捐款收入至總額委員會補助。 

決 議：建議捐款補助單位比照醫缺治療椅由社運委員會處理，本委員會負責統

計各醫療團需求提供所需之數量。 

 

 

案題四：有關本委員會人事異動，請追認通過案。 

提案人：許世明主任委員 

說 明： 

一、 委員會委員異動： 

新任委員 原委員 職稱 說明 

謝偉明 黃克忠 副主委 
黃克忠醫師擔任秘書長爰請辭

副主任委員。 

王俊凱 張香茂 副主委 
張香茂醫師擔任首席副秘書長

爰請辭副主任委員。 

林順華 吳永隆 醫審室主任 13-17 工作組通過。 

謝偉明  評核小組召集人 13-17 工作組通過。 

劉俊言 謝尚廷 委員 13-9 理事會通過推薦衛福部口



醫會成員。 

王紀瑛 － 委員 
13-9 理事會通過推薦衛福部口

醫會成員。 

藍鴻文 陳威鑠 委員 
北區分會 108 年 7 月 5 日(108)

北區 108042 號，通過後生效。 

二、 工作組成員： 

新任成員 原成員 職稱 說明 

温斯勇 許明哲 
成員 

(台北分會代表) 

台北分會 108年 4月 15日(108)

健保台北字第 237 號，通過後

生效。 

辦 法：委員會委員提送理事會追認通過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 

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七、 下次會議時間︰108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13 時整，地點：全聯會第一會議室。 

八、 散會：下午 2 時 30 分 

 


